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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府规〔2022〕4 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安岳县天然水域垂钓管理办法的

通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龙台发展区管委会，县级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安岳县天然水域垂钓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遵照执行。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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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岳县天然水域垂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

域禁捕工作决策部署，保护我县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，

维护公共秩序，规范天然水域垂钓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长江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

生动物保护法》《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》《四川省<中华

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实施办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公安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〈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

法犯罪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公通字﹝2020﹞17 号）、《农业农

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》（农业农村

部通告﹝2019﹞4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

公室关于加强和规范长江流域垂钓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长渔发

﹝2020﹞12 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流

域垂钓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长渔﹝2020﹞3 号）、《四川省

长江流域禁捕水域休闲垂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资阳市饮用水

源保护管理办法》《资阳市天然水域垂钓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和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天然水域，通过使用钓具捕捞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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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生物的行为。

第三条 全县垂钓管理工作，由相关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各

司其职：

（一）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垂钓综合管理，依法查处违规、

违法垂钓行为；建立部门信息交流机制，协调各部门开展垂钓联

合执法活动；建立“行刑衔接”机制，涉及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

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二）资阳市安岳生态环境局负责依法查处违反环境保护法

律法规的垂钓行为。

（三）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依法查处违反水上交通法律法规的

垂钓行为。

（四）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经营、销售禁用渔具和垂

钓渔获物的交易行为。

（五）县公安局负责依法查处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

务、暴力抗法、扰乱社会公共秩序、涉嫌犯罪的垂钓活动等行为。

（六）各乡镇（街道）按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辖区内垂钓行

为的日常监管和渔业资源保护，对违法违规的垂钓行为进行驱

离，对拒不配合的立即锁定证据，报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公安机关

依法处置。

第四条 全县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属于国有资源，各乡镇（街

道）要坚持系统规划、有序引导、科学规范、严格管控的原则，

合理控制垂钓总体规模，探索建立垂钓备案制度，引导公众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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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娱乐性垂钓活动。

第二章 禁钓期（区）和垂钓区域范围

第五条 禁钓期：按照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

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县禁钓期为每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

第六条 禁钓区范围:

（一）县境内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。

（二）综合考虑渔业资源保护、水生态环境保护等实际情况，

划定的天然水域禁钓区域。

（三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钓区域。

第七条 禁钓区、禁钓期禁止垂钓。禁钓期之外、非禁钓区，

可以进行休闲垂钓。

休闲垂钓是指以不破坏渔业资源为原则，以休闲娱乐为目

的，钓具钓法和钓获物均符合规定，钓获物不用于交易获利。

第八条 垂钓区范围：我县除禁钓区外的其他天然水域。

第三章 垂钓行为管理

第九条 垂钓区范围内，只允许一人一杆、一线、一钩（单

钩）方式进行垂钓。

第十条 禁止使用下列工具或方法进行垂钓：

（一）使用一人多杆、多线多钩、长线多钩、单线多钩、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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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挂）鱼等方式进行垂钓；

（二）使用各类探鱼设备和视频装置等进行垂钓；

（三）使用鱼枪、弓弩等手段钓鱼、射鱼；

（四）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、窝料和添加剂进行垂钓；

（五）使用除蚯蚓外的活饵（泥鳅、鱼、虾等）进行垂钓；

（六）使用船艇、排筏等水上漂浮物进行垂钓；

（七）使用钩宽超过 2cm 的鱼钩（钩宽是指钩尖到钩柄的

最小距离）进行垂钓；

（八）使用其他法律法规禁用的钓具、钓法、钓饵。

第十一条 严禁在桥梁、输电线路和其他有明显或潜在危险

的区域进行垂钓。

第十二条 禁止垂钓《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》和

《四川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》中的水生野生动物，钓到

禁钓品种时，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。

误钓小于《四川省天然水域有重要经济价值水生野生动物名

录及其采捕标准》规定的最低可捕标准的，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

（外来入侵物种除外）。

第十三条 禁止丢弃、分散、隐藏应当立即放回原水体的钓

获物。

禁止销售、收购天然水域钓获物及其制品，有交易行为的视

为非法捕捞。

第十四条 在天然水域内，举办团体性垂钓活动的，主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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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应当提前向县农业农村局报告活动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数、使

用方法和钓获物种类等事项。活动举办时，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应现场监督检查。

垂钓人员应符合能够从事垂钓活动的身体条件，遵守垂钓管理

规定，文明垂钓。未满 18周岁的垂钓人员，应当有成年人陪同。

第十五条 垂钓人员在垂钓时应当注意自身人身和财产安

全，自觉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，主动识别和避开危险区域。举办

团体性垂钓活动的，组织者应结合垂钓场所环境，配备必要的安

全防护措施。

第十六条 垂钓人员应加强环保意识，不得损坏岸边树木、

不得向河道内或岸边乱扔垃圾、投放其他有毒有害物质、过量投

放饵料。离开垂钓区时，应当将废弃物回收带离。

第十七条 垂钓人员应当服从管理，积极配合相关执法部门、

乡镇（街道）巡查人员依法履职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垂钓管理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

守不履行法定义务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上级主管部门或

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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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8 月 25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执行期间如遇国省市政策调整，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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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安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月 25日印发


